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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8年常州市基础教育学校品质提升建设项目暨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水平，提升学校内涵品质，增强学校办学活力，根据《常州市学校品质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0）》（常教发[2018]1号）文件精神，现将2018年常州市基础教育学校品质提升建设项目暨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其学校（幼儿园）在职人员均可申报该项目。项目可以个人申报，也可以单位申报。联合申报的，以排序第一的单位和个人为主。
已有省市该项目未完成的或未能取得成果的学校、2017年常州市义务教育“新优质学校”以及已获得省级成果奖的项目，原则上，将不予申报。
二、申报内容
符合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能反映我市基础教育一线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创新的内容，包括课程建设、教学改革、评价创新、资源建设、技术融合等方面。
三、申报要求
（1）理念前瞻。学前教育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义务教育要建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型教学关系，高中教育要推进育人方式改革，项目要体现前瞻性。
（2）实践创新。针对当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创造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措施和预期效果，项目要体现原创性。
（3）示范引领。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统一，不断总结和提炼教育教学成果，充分发挥成果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项目要体现可推广性。
四、组织评审
区教育文体局将对申报材料组织初评，根据评审结果和专家意见，择优上报市教育局参加2018年度常州市基础教育学校品质提升建设项目暨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评审。常州市教育局也将组织后续材料及答辩评审，择优推荐到省级评审。
五、材料上报
学校根据本通知要求填写《常州市基础教育学校品质提升建设项目暨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申报表》（附件1），请申报学校将项目申报表（一式五份）于3月5日前（逾期不候）报教育处，同时报电子版。联系人：刘 江，电子邮箱：xbqjylj@126.com。
附件1：常州市基础教育学校品质提升建设项目暨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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